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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一、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 会议召开情况 

1.会议召开时间：2019年 9月 9日 

2.会议召开地点：公司七楼电教室 

3.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 

4.会议召集人：董事会 

5.会议主持人：董事长姚献其先生 

6.召开情况合法、合规、合章程性说明： 

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、议案的审议程序等方面符合《公司法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（二） 会议出席情况 

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43 人，持有表决权的股

份总数 18,575,312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.85%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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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终止公司 2018年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,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》。上述股票发行方案实施以来，

因公司长期战略及自身业务发展需要，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，与投

资者充分协商后决定终止本次股票发行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610,92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股东姚献其、龚性强、龙红艳、文武、罗文、邓善春、彭永健、

廖定元、范建华、吴伟、袁伟民、文喜玲、江建新、卜杰峰、黄朝阳、

张智勇、蒋艳、侯光辉、王英、张晋、雷洁、李路、熊胜利、史卓、

宋发南、肖艳、袁强、李淑娇、张旭辉、罗先知、陈胜伟、赵华山、

王穗生、张建敏、周增莲为本次股票发行的投资人，陈灵芝与陈胜伟

为亲属关系，因此回避表决。 

（二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〈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〉

的议案》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
等相关规定，公司拟将《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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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条第三款“董事会有权决定交易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

产绝对值 5%的关联交易(如果系公司商场商品经营而发生的关联交易,

交易额不超过 1亿元的事宜）。”修订为“董事会有权决定交易额低于

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%的关联交易(如果系公司商场

商品经营而发生的关联交易,交易额不超过 1亿元的事宜）。”，将第五

十条“议案有涉及重大关联交易指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低于公

司最近一次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的 5%的关联交易（如果系公司商场商

品经营而发生的关联交易,交易额不超过 1 亿元的事宜）提交董事会

审议”修订为“议案有涉及重大关联交易指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总

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的 10%的关联交易（如果系公

司商场商品经营而发生的关联交易,交易额不超过 1 亿元的事宜）提

交董事会审议”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8,575,312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此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,不存在回避表决情况。 

（三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〈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

则〉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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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相关规定，公司拟将《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

第二十七条“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，依法行使下列职权：

（十四） 审议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%以上的关联交易事

项（如果系公司商场商品经营而发生的关联交易，交易额超过 1 亿

元的关联交易事宜）；”修订为“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，依

法行使下列职权：（十四） 审议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%

以上的关联交易事项（如果系公司商场商品经营而发生的关联交易，

交易额超过 1 亿元的关联交易事宜）；”，将第八十四条第一款“公司

与关联方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百分之

五以上的关联交易事项（如果系公司商场商品经营发生的关联交易，

交易金额超过 1亿元的），应当由公司股东大会做出决议后方能进行。”

修订为“公司与关联方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

产值百分之十以上的关联交易事项（如果系公司商场商品经营发生的

关联交易，交易金额超过 1 亿元的），应当由公司股东大会做出决议

后方能进行。”。同时，本次同步修订部分序号错误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8,575,312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此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,不存在回避表决情况。 

（四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〈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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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〉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
等相关规定，公司拟将《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

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“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达到 5%以上的关联交易（如果系公司商场商

品经营而发生的关联交易，交易额超过 1 亿元的关联交易事宜），需

提交公司股东大会；”修订为“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占公司

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达到 10%以上的关联交易（如果系公司

商场商品经营而发生的关联交易，交易额超过亿元的关联交易事宜），

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；”，将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“公司与关联人发

生的交易金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%的关联交易

（如果系公司商场商品经营而发生的关联交易，交易额不超过 1亿元

的关联交易事宜），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”修订为“公司与关联人

发生的交易金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%的关联交

易（如果系公司商场商品经营而发生的关联交易，交易额不超过 1亿

元的关联交易事宜），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”，将第二十二条“公

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[100]万元或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净资产绝对值 1%以上的关联交易，公司相关责任人根据各自权限

内履行及时报告义务，公司做及时披露。”修订为“公司与关联自然

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%以上的关

联交易，公司相关责任人根据各自权限内履行及时报告义务，公司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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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披露。”，将第二十三条“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[500]万

元或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%以上的关联交易，公司

相关责任人根据各自权限内履行及时报告义务，公司做及时披露。”

修订为“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

对值 10%以上的关联交易，公司相关责任人根据各自权限内履行及时

报告义务，公司做及时披露。”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8,575,312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此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不存在回避表决情况。 

三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》 

 

 

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 9月 11日 


